
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劳 动 合 同 书

甲方：(单位名称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(职工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劳动合同期限 自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，期限为   年   个月；其中试用期为      个月，自   年   月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第二条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甲方安排乙方在       岗位工作，工作地点           。因工作需要或客观情况发生变化，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乙方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。

第三条 劳动保护、工作条件 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生产安全、防止职业危害规定的劳动环境和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，提供必须的生产工具和工作场所。甲方应按照国家规定和本单位工作特点，安排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。

第四条劳动报酬  甲方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实行月工资制度，试用期基本工资工资为     元；试用期满后，乙方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报酬的基本工资为     元，并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。工资支付日期为每月   日。甲方安排乙方加班或延长工作时间，应依法支付加班工资。工资的调整依据国家规定和集体合同的约定执行。

第五条 劳动纪律及劳动合同的履行 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规定的劳动纪律。甲乙双方应全面履行劳动合同。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。任何一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都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六条 解除合同条件 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

符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七、三十八条情形之一的，乙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

符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条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

符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不得依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乙方的劳动合同。
第七条 终止合同条件  符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劳动合同终止。

符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。

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30日双方协商是否续签劳动合同，不予续签的，到期办理终止劳动关系手续。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。

第八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及遇有国家有关政策调整时，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签字（章）后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签字)    

法定代表人(或委托代理人)         

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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